
关于转发《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师生

健康教育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学校各单位：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贯彻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、教育部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、赤峰市

委市政府、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防控部署要求，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全校师生正确应对和防控疫情的能

力，切实维护学校安全稳定，保障师生安全，尽可能减少疫

情对教学工作的影响。现将教育厅《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

期间师生健康教育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内教疫防〔2020〕

1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赤峰学院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27日   



 



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